市农委贯彻落实《中共天津市委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》

的实施细则
有关区县农委：
为加快农村民营经济发展，促进农民创业增收，根据《中共天津市委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》(津党发〔2013〕27号)的责任分工，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一、加强引导，动员和支持农民创业
1.宣传农民创业典型。组织好“强村富民带头人”系列宣传报道活动，树立典型，营造氛围。配合人力社保部门推广津南区“创业就业超市”经验，宣传创业政策，发布用工信息，开展就业登记，为农民提供创业服务。
2.增强农民创业本领。加强创业培训，培育一批高素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，吸引一批高水平农民创业，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从2014年开始，每年制定培训计划，加强对职业农民、创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。
3.搭建农民创业载体。结合“一村一品”产业提升、“三区”联动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，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对各类创业载体的规划建设，疏理整合配套优惠政策，推出一批适合农民创业的载体，集中面向农民发布，组织开展对接活动。
4.强化创业政策落实。将落实好各项创业扶持政策，作为农民增收和贫困村帮扶的一项重要措施。对农村符合条件的创业人员，按有关规定落实好创业小额担保贷款、入驻小微企业创业基地和孵化器的新创办企业的房租补贴等政策。
二、优化结构，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
5.调优第一产业。继续深化现代都市型农业，鼓励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，包装一批产业项目，制定招商引资方案，努力引进大项目、好项目，利用三年时间，在全市建设一批高标准、高产优质、高效益的农产品生产基地、示范区和农业园区。

6.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鼓励农民兴办专业合作、股份合作等多元化、多类型的专业合作社。引导农业综合开发、农村土地整理、农业技术推广等涉农项目向专业合作社倾斜，对合作社建设生鲜贮藏、加工配送等设施以及农产品直供直销业务等按规定给予补助。
7.壮大涉农民营企业。支持涉农民营企业开展技术创新，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开展合作，引进核心技术，培育一批农业科技型企业。实施天津市名牌农产品认定工作，引导涉农民营企业积极申请专利、注册商标，培育知名品牌。实施农产品加工企业“6211”三年提升计划，围绕粮油、蔬菜、肉食、奶制品、水产品、果品6个主导产业，筹建2个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区，提升100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，培育100个“一村一品”农业示范村镇，做大做强农业企业。
三、放宽领域，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新农村建设
8.支持民间资本参与现代都市型农业建设。落实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相关扶持政策，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农业技术研发、园区建设、农产品流通、乡村旅游开发等领域，积极开展种植业设施、现代农业园区、养殖示范园区的改造提升。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实施休闲农业“9123”载体建设计划，规划建设9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，打造10个休闲农业精品示范园，改造提升200个休闲农业特色村点，培育3000个休闲农业经营户。
9.支持民间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。全面放开竞争性行业和领域，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、发展农村社会事业、建设美丽乡村创造条件。鼓励引导民间资本以多种投资方式建设农村垃圾、污水处理等生产生活基础设施，鼓励民营企业在农村兴办医疗卫生、教育培训、社会服务等各类事业。
10.支持民间资本为农民增收服务。根据农民增收计划和结对帮扶工作方案，积极引进民间资本，通过发展一批产业项目，实现产业帮扶、创业帮扶和就业帮扶，切实增加农民收入，增强农村发展活力。
四、强化服务，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保障措施
11.涉农财政政策优先支持民营经济发展。编制涉农财政支持政策指南，对民营企业参与农业科技引进和推广、设施农业提升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、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开展产业化经营、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等，按相关规定给予资金支持；对于农民创办的“农家乐”、“渔家乐”，按有关规定给予贴息支持。
12.规范管理和优化服务。规范涉农管理审批事项，对现有涉农30多项行政许可审批事项，按国务院和市政府要求，坚决做好取消、减少和下放工作，优化审批流程，通过便捷服务、预约服务和高效服务，提高办事效率。
13.强化金融支持。配合相关部门，加快发展农村金融机构，完善农业投融资担保体系，大力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，进一步加大农村金融改革创新力度。
14.加强协调配合。充分发挥农业、农村工作主管部门作用，积极协调解决农村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，促进市委、市政府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新“27条”政策措施向农村聚焦，推动农村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，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。

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3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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